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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大研生字〔2018〕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党风

廉政建设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规范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

究生若干事项的通知》（教研〔2018〕2 号）精神，结合《中国

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与指标分配办法》

（中农大研生字〔2012〕5 号）规定，制定《中国农业大学校领

导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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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中国农业大学 

2018 年 4月 3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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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党风

廉政建设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规范直属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

究生若干事项的通知》（教研〔2018〕2 号）精神，结合《中国

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与指标分配办法》

（中农大研生字〔2012〕5号）规定，现就规范我校领导班子成

员指导研究生若干事项制定以下办法。 

一、校领导班子成员应自觉遵守《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

教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与指标分配办法》（中农大研生字〔2012〕

5 号），在指导研究生等学术资源配置方面坚持原则、公平公正，

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。校领导班子成员

指导研究生情况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网站进行公示，指导研

究生的情况应在年度考核述职中报告，自觉接受监督。 

二、校领导班子成员要树立职业精神、强化职业意识，严格

按照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

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党〔2013〕39号）精神，正确处理管理工作

和指导研究生的关系，集中精力做好学校管理工作，指导研究生

一般利用业余时间。 

三、校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指导在学研究生的总数，原则上不

超过本学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平均数，其中指导在学博士生数量

原则上不超过本学科导师指导博士生数量的平均数。为保持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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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延续，对于指导在学研究生总数已经超过平均数的校领导

班子成员，原则上从 2019 年开始每年可招收 1 名研究生。校领

导班子成员跨校指导研究生人数，计入其指导研究生数。确因工

作需要突破上述规定的，由校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。 

四、校领导班子成员不得招收本校行政干部攻读研究生学位。 

五、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及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校领

导班子成员年度招生资格、指导研究生的学位答辩申请和学位授

予等方面严格把关，确保其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投入到研究生指

导工作中。 

六、担任研究生指导教师的校领导班子成员，要自觉崇德修

身，遵循育人规律，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，坚持言传和身教相

统一，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，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

范相统一，用高尚师德感召学生，用人文情怀关爱学生，用优秀

文化培育学生，做学生发展道路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，做研究生

指导教师的典范。 

七、在研究生招生录取、学位论文答辩、学位论文抽检和博

士生中期考核等环节中，加强对校领导班子成员指导研究生的监

督检查。校领导班子成员有师德师风问题和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应

从重处理。 

八、校领导班子成员任期结束后回到教学科研和研究生指导

教师岗位，并在退休（延迟退休）前能够完整指导一届研究生的，

经本人申请，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后，可适当放宽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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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招生资格审核条件和招生人数限制。 

九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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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7日印发  


